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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暴机构数量过低，乡村难获服务

机构集中于东中部地区

第一梯队包括广东省和北
京市，分别拥有反家暴社会组织
15 家和 14 家； 第二梯队省份机
构数量锐减至 3-5 家，包括浙江
省、贵州省、湖南省、江苏省、天
津市、河南省和黑龙江省；第三
梯队省份拥有 1-2 家反家暴组
织，包括河北省、山西省、陕西
省、安徽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江
西省、云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等
11 个省份；图示白色省份尚未有
组织进入样本范围。

组织的成立时间大致分为
三个阶段：1999 年以前， 反家暴
社会组织呈现零星增长的状态，
新组织出现的速度慢， 数量有
限；2000 至 2010 年的 10 年间，

增长数量有所突破。 而在 2011
年以后，新增组织的数量迈上了
新台阶， 其中 2011 至 2015 年的
5 年间共新增 44 家，占所调查样
本总数的 62.3%。 反家暴领域所
反映出来的组织增长趋势与公
益行业整体发展趋势是相符的。

在以上组织中有 60%取得了
民政部门的民非注册，22%的组
织采用工商登记。 工商登记的组
织也曾或正在尝试民非注册，但
常常感到阻力重重。 因为未进行
民非注册，这些组织目前不能参
与政府采购，也无法接受境外非
政府组织的捐赠，进一步挤压了
它们筹资的空间。

机构分布与资源提供欠佳

反家暴社会组织在地域分

布上主要存在于一线或者二三
线发达城市中。 能够向边远不发
达农村地区提供服务的组织所
占比重仅有 23.3%。 在服务人群
上，社会组织关注的最主要人群
为妇女和儿童。 其他群体如老年
群体、残障群体和流动群体在家
庭暴力问题的需求在很大程度
上无法得到满足。 在与求助者的
沟通渠道上， 有 83.6%的机构开
放了微信渠道，80.8%的机构开放
了电话渠道，68.5%的机构接受现
场来访。 新媒体的运用虽然提供
了便利性，但也可能使信息技术
使用能力低的群体在获取服务
时面对更多挑战。

反家暴社会组织在提供服
务的过程中采取了倡导与服务
并重的行动策略。 有 80.8%的组
织将公众教育作为工作内容之
一；65.8%的机构可以向家庭暴力
的受害者提供具体的服务；50.7%
的机构的工作内容包括了对其
他机构开展培训和支持以及政
策与立法倡导；?28.8%的机构开
展或参与了反家暴的研究与研
讨工作。

但就全国范围来看，73 家机
构数量总数较低，它们在过去一
年所提供咨询与介入个案的服
务数量也过低。2017 年，有 38.4%

的组织提供的咨询服务量不到
30 件； 其中处理个案量在 1-10
个之间的机构比重为 23.3%。

经过多年实践，部分组织在
服务流程、评估方面形成了值得
借鉴的经验，但总体上仍然存在
很大的专业提升空间。 除了早期
介入反家暴议题的传统机构和
具有社工专业手法的社工机构
外，反家暴服务的相关需求也越
来越多涉及服务特定社群（如服
务于性与性少数社群、HIV 感染
者社群和残障社群） 的机构，亟
需资源的引入和建构自己的专
业能力。在样本机构中,有 78%提
供服务的机构具备处理个体求
助的工作流程，74%的机构能够
实现对所做服务的评估。 在受害
者隐私保护方面， 只有 67.1%的
组织能够在公开发布的内容中
实现受害者隐私保护。

由此可见，行业伦理已经得
到一定程度的构建，但在隐私保
护层面距离完全以受害人为中
心还存在一定差距。 在不同类型
的机构追求专业化的过程中，建
立统一的评估标准与服务伦理，
有待于包括反家暴组织在内的
各方力量的推动。

在能力建设方面，反家暴从
业者对各项专业能力的培训需
求普遍较高，也更关注实践层面
的交流，如同伴交流。 反家暴工
作者对于培训的需求不仅仅局
限于专业技能的讲授，还希望培
训内容随实践更新，方式更具有
体验式。 除此之外，受访者还希
望培训能够涉及更广泛的公益
组织管理技能， 如传播倡导能
力、筹款和动员能力、基于实践
的知识生产能力等。

从业者存在人身安全风险

有 64.4%的填答者在工作中
感到压力或压抑，压力来源最多
的前三位是无力改变受害者处
境（53.4%），开展工作时有关部门
不配合（41.1%）和共情受害者遭
遇（39.7%）。

同时，反家暴从业人员还可能

会遭遇施暴者的暴力威胁。在调研
报告中，我们通过具体案例和问卷
数据统计，分享了反家暴组织在回
应这些问题上所做出的努力和成
效。针对从业人员情绪压力和人身
安全保障方面的需求，需要反家暴
组织以及相关方提高重视，开展经
验分享并推动资源配置，保障系统
化的措施落地。

稳定的资金来源是保障反家
暴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政府
购买服务在反家暴社会组织中的
资金来源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
加，有 60.3%的机构能够获得一定
程度的政府采购。 这一方面重塑
了反家暴领域社会组织的分布形
态， 使一些社工组织进入到反家
暴领域（或者说反家暴议题开始
被纳入社工服务范围中），扩大了
普通社区公众对反家暴服务的可
及性， 但也有可能对社会组织的
独立性提出了挑战。

在收入方面， 反家暴社会组
织 2017 年的年度收入 1 万至 10
万元之间所占比例最高 ， 为
24.7%； 有 19.2%在 11 万至 50 万
元之间；20.5%位于 51 万至 100
万元之间；有 11%在 101万至 500
万元之间；6.8%达到 500 万元以
上； 另有 8.2%的机构收入在 1万
元以下以及 9.6%的组织选择了

“不清楚”。 曾经主要依靠国际组
织资助的部分传统机构面对筹资
压力， 开始积极探索政府购买和
收费的市场化服务。因此，创造多
元的筹款渠道和加强筹款能力是
参与本次调研的反家暴社会组织
的普遍诉求。 受调研组织希望国
家能够将反家暴工作纳入预算，
真正承担反家暴工作的主体责
任， 并呼吁国内基金会提高对这
一议题的关注，发挥更大作用。

多部门联动机制获广泛认可

作为反家暴工作的有效介
入的策略，多部门联动的合作机
制得到社会组织广泛认可，但公
权力部门的认知与动力弱，以及
合作仰赖官员个人而非常态化
的机制，是制约这一机制有效发
挥作用的主要障碍。 就参与调查
的反家暴社会组织与当地各机
构和组织的合作程度，合作最为
紧密的是社工机构， 其次是媒
体，再次是公益领域的法律服务
机构，妇联排在第 4 位，心理医
生和心理咨询排在第 5 位，人民
法院、政府的法律援助机构和公
安分别排在最后的三位。

在有限的空间和资源下要
推动多部门联动，社会组织总结
了“找准契机建立互惠关系、先
从局部合作开始、以培训为抓手
和建立试点效应”等策略，自下
而上地撬动资源。 但多部门合作
的构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法
建立长期、可持续性的反家暴多
部门合作仍然是摆在社会组织
面前的巨大障碍。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2019 年 4 月 15 日，《2018 反家暴社会组织现状和需求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该报告由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编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家庭暴力法》于 2016 年 3 月 1 日正式实
施，赋予了社会组织参与反家暴工作的法律地位，然而业内尚缺乏对
反家暴社会组织总体状况的研究。

该《报告》是国内首次对从事反家暴的社会组织的总体状况进行
的研究。 调研针对国内参与反家暴服务与倡导的社会组织，涵盖地域
分布、资金来源、服务群体、工作人员支持等信息，旨在协助社会组织
更好地开展反家暴工作，在性别平等与妇女权益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我国反家暴社会组织主要分布在东中部地区


